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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訴願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再訴願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

　　再訴願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（八九

）公訴決定第０一四號訴願決定，提起再訴願，本院決定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　　再訴願駁回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　　緣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所屬基隆等七個○○處，因油

罐車數量不足，自七十九年起即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輕質散裝油料承運發

包，得標廠商為再訴願人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○○有限公司，下稱○

○公司，基隆地區）、再訴願人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）原名為○○有限公司

，下稱○○公司，桃園地區）、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，臺中

、嘉義地區）、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，臺南地區）、○○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，高雄地區）等六家廠商，嗣八十七年二、三

月間，○○公司擬再次辦理招標作業，部分業者即阻撓招標作業，以達到

續約目的。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，以渠等合意約定

各事業之營業區域、聯合怠運、共同脅迫○○公司停止招標作業、協議不

投標及協議讓與營業區域等，為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限制交易對象

、交易地域之聯合行為，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，乃依同

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，以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（八八）公處字第一一

七號處分書命再訴願人等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停止前項聯合行為。

再訴願人等不服，向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起訴願，經遭駁回，遂向本院

提起再訴願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　　按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，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所規定，

而所稱聯合行為，依同法第七條規定，係指事業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

之合意，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，或限制數量

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易地區等，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

。次按「本法第七條之聯合行為，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，足

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。」為同法施行細則

第二條第一項所明定。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，得限

期命其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，復為同法第四十一條前

段所規定。本件原處分機關以○○公司可分為臺中及嘉義地區○○，臺中

地區○○之名義負責人為○○○君，實際負責人為○○○君、○○○君，

嘉義地區○○之實際負責人為○○○君（占嘉義地區○○百分之六十六之



股份）、○○○君（占嘉義地區○○百分之三十四股份），○君、○君二

人以靠行方式按營業額分攤營業稅及向臺中地區○○繳靠行費用。八十七

年二、三月間，○○公司與再訴願人等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

、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公司）等業者之運輸合約將陸續到期，○○公

司擬再次辦理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招標作業，業者為圖與○○續約，乃透過

聯誼會聚會等時機，協議為促使○○公司續約及停止招標作業，乃由再訴

願人等及○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

四日主導，教唆油罐車司機在○○公司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四地油庫

迨運，甚至以油罐車堵住灌裝臺，使非業者之油罐車輛亦不得進入灌油，

並宣稱油罐車司機未見合約續約，致情緒反彈，嘉義地區○○公司、○○

公司雖未實際參與，惟事前知悉或參與事前計畫，七十九年起再訴願人○

○公司、○○公司等業者成立聯誼會，由○○○君擔任會長，業者藉聯誼

會相互約束事業之活動，或為業者之共同利益向○○公司施壓，○○公司

○○○君八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到該會陳述，聯誼會當然會為業者共同利益

向○○公司反應，如契約期間之延長及 ISO九００為投資資格。另為與○

○公司續約，○○○君、○○公司○○○君等人聯絡抵制○○公司八十七

年輕質散裝油料承運之招標作業，致使○○公司招標案除新竹營業區外，

其他營業區均有流標或廢標情形。又○○公司負責人○○○君於八十六年

斥資購買打造油罐車，擬越區搶標，自此與○○○君產生嚴重利害衝突，

分列為二個集團，一方為○○公司，另一方面為再訴願人等、○○公司及

○○公司，雙方為瓜分○○公司輕質散裝油承運業務市場，遂展開多次談

判進行營業區域分割行為。○○公司立場與○方接近，故○方為續約，而

主導的油罐車司機怠運，藉民意代表向○○公司施壓等均參與之，其員工

○○○君及○○○君為○○公司擬越區搶標事，多次與○方聯繫或居中協

調，並參與談判，而○○○君、○○○君均參與八十七年六月一日在臺中

○○酒店關於○方讓與高雄地區營業權之談判。是再訴願人等及○○公司

等業者具競爭關係之事業，為瓜分○○公司散裝輕質油料運輸業務，合意

相互約定經營之區域，促使○○公司與業者之運輸合約續約及共同迫○○

公司，係事業以協議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限制交易地區，相互約束事

業活動之聯合行為，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，乃依同法第

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命再訴願人等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停止前項聯合

行為。再訴願人等以○○公司為國內油罐車運輸市場之獨家買方，長時期

之獨買地位，使其具有運油市場存在、運油勞務供應廠商設備規模及標準

、市場價格之決定權及交易（運油合約）任意終止權，油品運送於高危險

性行業，公安條件嚴格、專業成本高，業者在投入市場前即須投注鉅額成

本，能否得標取得合約尚在未定之天，而渠等所屬之油罐車司機進入灌裝

臺灌裝油料之行為，係履行渠等○○公司運送契約之合法行為，在無其他

油罐車等候灌油之情況下，暫停十分鐘未駛離灌裝臺，有照片及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（以下簡稱臺北地院）八十八年訴字第八三六號貪污等案之訊問

筆錄影本等可證，又渠等於八十七年二月運送契約屆滿前向○○公司反應

續約，並無相互約束事業之活動，縱如原處分書所稱，渠等於八十七年二

月二十二日至同年、月二十四日有減少運送車次之消極不作為，充其量僅

係違反運送契約，與積極之脅迫行為尚屬有間，況依原處分機關八十六年



七月三十日第三００次會議決議六家以上競爭者之市場，仍允許同業互為

保證，及○○招標公告第拾貳條明定，應由同業廠商互為保證，原處分反

以此認定同業保證為讓與營業區域而有聯合行為，再者，渠等並無排除其

他廠商加入市場之能力，因○○公司有收回承運而自運之決定權，渠等能

否取得承運猶未可知，何來市場可供分割或讓與云云，訴經本院公平交易

委員會訴願決定除持與原處分相同之論見外，並以臺北地院檢察署八十八

年度偵字第二三一四號、第三０一五號、第五五九六號、第八八四七號、

第一０八六七號、第一０八六八號、第一０八六九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認

明，○○公司七個○○處（基隆、桃園、新竹、臺中、嘉義、臺南、高雄

）依決議意旨通知各個承攬廠商於八十七年合約屆止後將公開招標，不再

續約，○○○君收到通知後，認為○○公司於原告約屆滿後不續約，其經

營之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勢必重新參加競標，對其不利，且明

知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等四家原得標廠商之運油量

龐大，若聯合怠運、怠駛將造成基隆、桃園、臺中、高雄營業區加油站斷

油，為脅迫○○公司公司與其續約，而與○○○君、○○○君、○○○君

、○○○君、○○○笸等，基於共同犯意之聯絡，指示唆使其公司之油罐

車司機，自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起，分別將油罐車開往基隆、桃園、臺

中、高雄營業區油庫灌裝臺後，離開駕駛座，以油罐車霸佔灌裝臺出入口

，防堵○○公司內自有之油罐車、○○公司委託○○會之司機所駕駛之油

罐車及其他個別前來灌油之車輛灌裝油料等脅迫方式，妨害○○公司行使

灌油權利及運送油料權利。對外則共同佯稱係車子拋錨，司機肚子不舒服

，司機看不到合約沒有工作反彈等詞，至同年二月二十四日，經各○○處

報請保警前來，始以強勢驅散霸佔灌裝臺之油罐車。另該會查得○○○君

答○○○君稱，我非逼他（○○公司）不可，實在不行今天已開幹，今天

只降到一半的量而已；再訴願人○○公司○○○君向○○○君稱，現在我

們車子一直出去堵在灌裝臺；○○○君電稱，已經停車了，鬧開了，大概

要一星期之久，會出大事的；○○○君向○○○君稱，基隆兩地方只出一

趙，桃園地方我就不回來，堵住灌裝口，他們現在還未出一部車，我們講

話都一致，因司機沒看到合約反彈；再訴願人○○公司○○○君向○○○

君報告，「我現在去灌裝場堵起來」，○○○君則回簽：「車子還沒到，

等車子到了才堵」；○○公司○○○君向○○○君報告，「臺南○○處支

援六部油罐車」，○○○則回答：「只要外面車子支援就圍他」；○○○

君向○○○君報告：「○○今天不能出車明天可能實施管制」；○○○君

向其妻稱：今早已發動，油庫堵起來了，提早發動怕消息走漏，嘉義、臺

南也要發動；○○○君向○○○君稱，我們堵在灌裝口，車子出不來，我

們車子拋錨，我們出不去，他們也出不去，明天再一天應該會出問題，有

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（以下簡稱調查局）編號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

○○、 ○○、 ○○、○○等電話監聽記錄等可稽，該會認定再訴願人等

為達續約之目的，以油罐車聯合怠運，共同脅迫○○公司停止招標作業，

並無與事實不等情事，再訴願人等訴稱渠等之行為僅係違反運送契約，與

積極聯合行為有間，尚不足採，運送合約期滿後是否續約，係以雙方無異

議為準，本件○○公司既已表示不續約，業者以聯合怠運方式，或藉由民

意代表施壓，脅迫或阻撓○○招標作業之進行，所稱渠等於運送契約屆滿



前向○○公司反應續約，並無相互約束事業之活動云云，亦不足採。八十

七年間○○公司再次辦理招標作業前，○○公司、○○公司等已備妥油罐

車輛，擬於新竹以外之營業區域競爭，原有承運業者均有可能因○○公司

、○○公司之競爭退出市場，市場並非再訴願人等所稱在高投資成本門檻

及原區優勢的驅動下，自然形成前述在舊商原區承運」之現象，且觀諸再

訴願人等多次談判、協議不去投標等情形，並非再訴願人所稱特殊市場生

態，自然形成「舊商原區承運」之現象。至○○公司如何辦理油料運輸業

務之委託，及是否將 ISO九００列為投資資格，暨底價如何訂定，應由○

○公司考量其自身需求或利益決宣，與原處分認定構成聯合行為之要件無

涉。又○○○君於八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在該會稱，聯誼會當然會為業者共

同利益事項答○○公司反應，如契約期間的延長、 ISO九００為投標資格

、○○○君為名義上會長等語，而○○○君為合約續約之目的，主導基隆

、桃園、臺中、高雄四地區之油罐車聯合怠運，或藉由民意代表施壓，阻

撓○○公司招標作業之進行，有○○○君、○○○君八十八年五月十三日

、○○○君八十八年五月十七日、○○○君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該會

之陳述紀錄，及調查局編號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電話監聽紀錄，或協議業

者不去投標，有調查局編號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電話監聽紀錄可稽

，該會認業者藉聯誼會組織相互約束事業之活動，或為業者之共同利益向

○○公司施壓之事實，尚屬可信。又公平交易法規範之聯合行為，不以合

意後之實行行為要件，再訴願人等既已坦承渠等與其他業者間曾為聯絡對

話，雖否認聯絡對話之意見已合致，然調查局編號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

○等電話監聽紀錄可證再訴願人等與其他業者合意不去投標，且○○公司

於八十七年六月初決定接受○方讓與高雄地區之條件，八十七年六月二十

九日○○公司高雄○○處輕質散裝油料承運招標案，由○○公司得標，○

○公司退出系爭市場，顯見業者間之協議尚非僅市於商量性質。又該會八

十六年七月三十日第三００次委員會議作成六家以上競爭者之市場，允許

同業互為保證之決議係指機關單位使用「同業保證」，須有六家以上之競

爭廠商，始能避免限制競爭之影響，非指市場上有六家以上競爭廠商，倘

互為同業保證，即可認定業者不會存在聯合行為，所稱係屬誤解，遂駁回

其訴願，經核並無不妥。茲再訴願人等複執前詞爭執，仍難認為有理由。

本件原處分及原決定均應予以維持。

　　據上論結，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及第二十

七條決定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　張自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王俊夫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郭介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代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劉春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委員　尤明錫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發文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院長　唐　飛

　　如認原處分違法而對本決定不服，得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

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



